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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簡易庭、行政訴訟庭及非訟中心節郵實施要點 

第一節 前言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簡易庭、行政訴訟庭及非訟中心，為因應郵資大幅度

提高，在既有之經費分配使用，面臨郵資經費不足之窘境，期能在有限

經費運用下，使司法資源能做更有效之運用管理，爰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節 共同原則 

一、送橋頭地檢署之文書，且非急件者，請送一樓收發室，由收發人員

代為轉送橋檢。 

二、送雄院、高分院及雄檢之文書，因本院於每星期四上午會派人送達，

故如有上開單位之文書，且非急件者，請於星期三下班前送五樓文

書科統一處理。 

三、同一當事人之文書，以平信寄送時，應集中同一信封郵寄。 

四、文書的列印儘量採取雙面列印方式，以減輕重量。 

五、函文或通知之受文者為政府機關時，原則上應用電子公文傳送，但

若該文須檢送卷宗或需受文者代為送達者，則仍以郵寄方式送達。 

    （目前電子函稿不支援簡易庭，已請資訊室處理中，處理完畢時另

行通知） 

六、囑託高雄市各監所之送達案件，請送一樓法警室代為送達。 

七、每月初各股應製作節郵報表，以利查詢節郵之成效。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依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處理；其修正者，亦同。 

第三節 簡易庭及行政訴訟庭 

一、 書記官收受新案或委任狀時，核對狀內當事人、訴訟代理人送達代

收人等之地址資料，與電腦資料是否正確；倘當事人地址資料顯有

錯誤時，先電話詢問再為送達；曾為送達之文書被退回時，勿再送

達，若是戶籍地退回時，亦應依聲請或職權公示送達。 

二、 送達庭期通知書或其他文書等，應加註「如有提出書狀，繕本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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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造」，並請當事人在書狀上註明「繕本已送達對造」。 

三、 當事人地址不明或多址時，當事人到庭時，請法官於開庭時向當事

人確認指定應送達之地址，書記官記明筆錄，並於電腦維護資料；

另展延審判期日時，請法官儘量當庭諭知庭期。 

四、 訴訟代理人、複代理人或送達代收人均為同一地址時，訴訟文書送

達一份，當事人本人部分，不再寄送（除非法官特別批示）。 

五、 同一當事人有多址時，先電話詢問當事人應送達地址，製作電話紀

錄，並請當事人另具狀陳報，或於開庭時陳明送達地址。 

六、 下列文書應以平信寄送： 

1. 確定證明書。 

2. 上訴或抗告函副本收受者。 

七、 核字案件部分，目前僅有左營區公所派人到本院收受，其餘公所寄

送平信，法官批示命補正或更正資料時，應先電話告知公所。 

第四節 非訟中心 

一、 下列文書應以平信寄送： 

1. 確定證明書。 

2. 抗告或聲明異議之副本收受者。 

3. 支付命令異議視為起訴通知。 

4. 支付命令失效通知。 

5. 撤回通知（若有檢還文件正本時，仍應雙掛號送達）。 

6. 其他無法律後續效果之通知。（如通知請員警查訪被告住所情形） 

二、 司法事務官批示請當事人補正之事項，除補正裁定外，請先電話 

聯絡當事人到院補正或具狀補正，於無電話或聯絡不上時再發公

文。 

三、 檢還之文書部分，如本票或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重要文件，送達 

遭退件時，請電話聯絡當事人到院領取，不再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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